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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律师执业纪律大检查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了整顿律师执业纪律，强化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市司法局决定从今年4月30日至6月30日，在全市律师队伍中开展执业纪律大检查专项活动。为了配合市司法局做好此项工作，根据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律师执业纪律大检查的通知》，制定市律师协会实施方案如下：
一、组织机构。

市律师协会成立律师执业纪律大检查活动指导小组，负责此项活动的组织协调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组  长：李淳（市律师协会会长）。

副组长：张勇（市律协党委书记）；

        高树（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成  员：蔡体法（市律协纪律委员会主任）；

        黄思周（市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

        刘潼修（市律师协会秘书长）；

张庆坚（市律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

        杜艳芝（市律协纪律委员会副主任）；

        刘守华（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

        丁超群（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

二、律师事务所自查阶段（5月10-20日）。

各律师事务所按照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律师执业纪律大检查的通知》规定的检查内容，逐项检查，自我纠正，并写出自查报告，在市司法局检查小组前来检查时提交检查小组。各律师事务所主任是此项活动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执业纪律大检查自查自纠的责任。

三、检查组复查阶段（5月20日至6月30日）。

市律师协会从律师事务所管理指导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和秘书处抽调人员参加市司法局检查小组，分赴各律师事务所检查。市律协的检查人员要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和业务指导作用，及时发现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中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帮助整改，务求建立完善律师事务所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要严格规范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等基本制度。

四、宣传工作。

市律师协会秘书处要及时掌握律师执业纪律大检查专项活动的进展情况和动态，及时搜集和采写相关信息编印专刊，报市司法局领导和相关部门。同时，在深圳律师网上及时发表简讯，指导全市律师事务所开展执业纪律大检查活动。

五、后续工作。

市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管理指导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要对此次活动中发现的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不规范甚至混乱，内部制度不健全甚至无章可循等问题进行分类整理，以执业警示、专题讲座、研讨会等形式进行业务指导，帮助全市律师事务所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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